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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丰县红城文旅小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工程

（二阶段）配套道路工程 EPC 总承包

招 标 公 告

招 标 人: 海丰县海城镇人民政府

招标代理机构：广州市南粤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日 期： 2022 年 3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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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招标条件

本招标项目海丰县红城文旅小镇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一期工程（二阶段）配套道路工程已由海丰

县发展和改革局以海发改[2020]34 号文核准，招标人为海丰县海城镇人民政府，建设资金来自专

项债券及县级财政统筹，招标代理机构为广州市南粤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本项目已具备 EPC

总承包招标条件，现决定对该项目的勘察设计施工总承包进行公开招标。

2. 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2.1 项目规模：本项目按照规划路网新建三条市政道路，道路全长约 1408 米。其中龙津西路

北延线为城市次干路，南起龙津西路，北止于三环北路，规划宽度 32 米，长度约 500 米，双向 4

车道，设计速度 30km/h；规划一路为城市支路，南起于公园中路，北止于三环北路，规划宽度 24

米，长度约 514 米，双向 4 车道，设计速度 30km/h；规划二路为城市支路，西起于规划一路，东

止于龙津西路北延线，规划宽度 20 米，长度约 394 米，双向 4车道，设计速度 30km/h。建设内容

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给排水工程、绿化工程、电力管沟工程、照明工程、通信管沟工程、

涵洞工程等。

2.2 招标范围：工程详细勘察、施工图设计、相关报建等配合工作、施工及验收过程中的设计

指导等；施工包括设计范围内所涉及的全部建安工程内容施工、验收及档案整理、竣工验收备案配

合；其他与项目勘察、设计和施工有关的承包范围。

2.3 最高投标限价暂定：8596.87 万元(其中工程建安费最高投标限价 8442.16 万元、勘察费

最高投标限价 29.05 万元、设计费最高投标限价 125.66 万元，本项目最终实际造价以海丰县财政

审核为准。项目相关的临时设施与场地由招标人负责提供。

2.4 工程建设地点：海丰县内青年公园。

2.5 计划工期：540 天，其中勘察设计工期为 60 天，施工工期为 480 天。

2.6 质量要求：符合现行的《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等标准，达到合格或以上标准。

3. 前期服务机构

3.1 机构名称：广东省建科建筑设计院有限公司

3.2 如果前期服务机构参加本次投标，应将本公告发布前最终完成的工作成果提供给所有投标

人参考，否则前期参与的服务机构中标无效。

4.投标人资格要求

4.1 具有经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下列资质证书的独立法人企业，或分别具备下列资质的企

业组成的联合体：

（1）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壹级（或以上）资质并具有建设行政主管部门颁发的安全生产

许可证（联合体投标的，由牵头单位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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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工程勘察综合资质或具备工程勘察（岩土工程）专业乙级（或以上）资质（如是联合体，

应为负责勘察任务的成员一方）；

（3）工程设计综合资质，或具备市政行业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同时具备市政行业（道路

工程、给水排水工程）专业乙级资质或以上资质（如是联合体，应为负责设计任务的成员一方）；

4.2 拟派本项目勘察负责人应具备注册土木工程师（岩土）执业资格；拟派本项目设计负责人

应具备路桥专业（含相近专业）高级工程师（或以上）职称；拟派本项目施工负责人应具备市政公

用工程专业一级注册建造师执业资格且持有在有效期内的安全生产考核合格证书（B类）或能够提

供广东省建筑施工企业管理人员安全生产考核信息系统安全生产管理人员证书信息的打印页。

4.3 本项目接受联合体投标，联合体投标的，应满足下列要求：

（1）只接受不多于 3家单位（以联合体方式参与投标的，只接受最多一家勘察、一家设计单

位、一家施工单位）组成的联合体，且须以承担工程施工的单位为牵头单位，并签订联合体协议书。

联合体协议书应明确约定各方拟承担的工作和责任。

（2）参加联合体的各成员不得再以自己的名义单独投标，也不得同时参加两个或两个以上的联

合体投标。出现上述情况者，其投标和与此有关的联合体的投标将被拒绝。

（3）投标人拟任本工程施工负责人必须是联合体中施工单位的正式员工；投标人拟任本工程设

计负责人必须是联合体中设计单位的正式员工;投标人拟任本工程勘察负责人必须是联合体中勘察

单位的正式员工。

5. 招标文件获取及办理投标登记手续：

5.1 招标文件获取：招标公告网上发布时，同时发布招标文件等相关资料。（注：投标人自行

从网上下载相关资料。）

5.2 办理投标登记手续：投标人应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凭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如是联合体，

应为联合体各方）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如需委托，应为联合体牵头单位）、

联合体共同投标协议（联合体投标的需提交，详见附件 1）、本人身份证原件到达递交投标文件

地点办理投标登记手续并同时递交投标文件。办理投标登记手续时必须同时递交《投标登记申请

表》一式两份（表格可从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下载）方能进行投标登记。（注：投标人（联

合体各成员）须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信息库办理投标企业信息登记。该表中项目负责人

（施工负责人）、安全员须为投标人（联合体牵头单位）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企业信息库在册

人员。）

6. 投标文件的递交：

6.1 递交投标文件时间：2022 年 月 日 时 分至 2022 年 月 日 时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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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开标时间：2022 年 月 日 时 分。

投标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上招投标日程安

排相关信息。

7. 发布公告的媒介

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上发布。

8. 联系方式：

招 标 人：海丰县海城镇人民政府

联系电话：18128471999

地址：广东省汕尾市海丰县城广富路

招 标 代理：广州市南粤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5814877335

地址： 广州市越秀区环市中路 301 、303 号

2022 年 3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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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

联合体投标协议书

(满足施工资质要求的单位名

称)、 (满足设计资质要求的单位名

称)、 (满足勘察资质要求的单位名称)自愿组成联合体，共同参

加 投标。现就联合体投标事宜订立如下协

议。

1. 为联合体牵头单位。

2．联合体牵头单位合法代表联合体各成员负责本招标项目投标文件编制和合同谈判活动，并

代表联合体提交和接收相关的资料、信息及指示，并处理与之有关的一切事务，负责合同实施阶

段的主办、组织和协调工作。

3．联合体将严格按照招标文件的各项要求，递交投标文件，履行合同，并对外承担连带责任。

4．联合体各成员单位内部的职责分工如下：

① （满足施工资质要求的单位名称）：作为本项目总负责单位，除负责本项

目的施工外，还对本招标项目的进度、质量、安全、投资控制、管理、协调等负全责，具体按合

同要求。

② （满足设计资质要求的单位名称）：主要承担本项目的设计工作，具体按

合同要求。

③ （满足勘察资质要求的单位名称）：主要承担本项目的勘察工作，具体按

合同要求。

5、本协议书自签署之日起生效，合同履行完毕后自动失效。

牵头单位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一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成员二名称 （盖单位章）

法定代表人： （签字或盖章）

年 月 日

注：单独投标的，无需提交本协议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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